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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见习记者 孙天骄 张守坤

□ 本报记者   陈 磊

  今年国庆假期，家住北京市昌平区的秦

雅和朋友自驾出行游玩。在北京城郊排队上

高速时，因为车速慢了一点，右侧一辆汽车突

然提速加塞。秦雅立刻就火了。她先是“啪啪

啪”按了数次喇叭，然后拿起手机，边拍对方

车牌边在嘴里念叨：“这么着急，赶着去投胎

是吧。我要曝光你，让你加塞！”

  紧接着，她追上去降下车窗，大声朝那车

喊：“你加什么塞啊，提前给信号了吗，碰车了

你赔吗？”前车的乘客从车窗处回过头来，不

屑地撇嘴和翻白眼。这让秦雅更生气了，要不

是朋友在车上一直劝她算了，她当时甚至有

“一脚油门跟他拼了”的冲动。

  事后，朋友对秦雅说自己当时吓了一跳，

想不到平时脾气特别好的她因为被人加塞，

就像变了个人似的。为此，秦雅也感到有些惭

愧：“我也不知道怎么了，一开车，小事都能变

大事，怎么都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和秦雅一样被“路怒症”裹挟的驾驶员一

族并非少数。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曾在北

京、上海、广州3个城市随机抽取900位司机开

展问卷调查，约35%的司机承认自己属于“路

怒族”。

  “路怒症”通常指因开车时交通堵塞或因

不理解其他司机的驾驶行为，从而产生愤怒情

绪。在这样的情绪下，发作者可能会作出胡乱

变线、强行超车、闯黄灯、骂脏话等行为，严重

者甚至可能会攻击其他车辆或司机。

  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

“路怒症”看上去是一种心理问题，其背后既

有司机对个人情绪的控制力因素，也可能受

生活节奏、路况压力等情况影响，其心理本质

还是对交通文明的漠视。缓解“路怒症”问题，

重点是提高驾驶者个人的交通文明意识和规

则意识。

遇到加塞容易愤怒

漠视规则引发纠纷

  因前车车速过慢而猛按喇叭、因前车突

然变道而在驾驶座骂出声……秦雅万万没有

想到，自己会患上“路怒症”。要知道，平日里

她与人聊天时都是轻声细语的，身边朋友评

价她的性格“非常温柔”。

  实际上，从第一次开车上路到成为一位

“路怒症”司机，25岁的秦雅只用了3个月

时间。

  秦雅回忆，自己的“路怒症”症状可以分

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还只是自己坐在驾驶座

上默默吐槽；第二阶段就开始鸣笛示警影响

自己加速的前方车辆和横穿马路的行人；第

三阶段已经演变成会一脚油门加速超过前

车，偶尔还会降下车窗和突然变道的司机“理

论”两句。

  意识到自己开车时容易情绪失控，秦雅

也经常反省，可开车时一碰到路况不好或者

有不文明驾驶的司机，还是容易烦躁愤怒。

  来自福建省泉州市的洪林和秦雅一样，

平时待人和善，很少发脾气，可开车上路后脾

气就变得异常暴躁。有时看到那些在城市道

路上开远光灯的车辆，脾气就上来了，总是忍

不住嘟囔“两边都是路灯，难道是瞎了眼吗？”

  最让洪林忍受不了的就是遇到其他车辆

加塞的情况。起初，洪林会因为害怕与对方发

生剐蹭而减速避让，次数多了，洪林感觉自己

吃亏了———“做了避让，对方也不领情，反而

助长这种行为”。于是再遇到别人加塞时，洪

林既不让速也不让道，而是直接加速超过去，

如果对方按喇叭或者降下车窗表达不满，洪

林也会摇下车窗口头回击。

  记者梳理发现，随着城市车辆不断增多，

驾车引发的情绪冲突越来越多。此前有地方

公安交管部门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产生“路

怒症”的原因多种多样。因新手开车不懂规则

动怒的司机占比22.9%；因堵车和路况不佳导

致动怒的司机占比48.1%；因别人交通违法，

即使没有影响到自己也动怒的司机占比

26.6%；因周边车辆加塞或者超车动怒的司机

占比29.7%。

  在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北京市

交通运输法研究会副会长郑翔看来，“路怒

症”是一种心理问题，人一坐进车里，就有种

自己也有钢筋铁骨的幻想症状，但其心理本

质上还是对交通文明的漠视。

  “从社会层面原因来看，现代生活节奏加

快导致人们的压力增加。人们更愿意‘即时满

足’，不愿意拖延，抵达终点的强烈愿望使得

人们无法享受驾驶的乐趣和在途中的从容。

任何拖延抵达终点的因素，都变成了驾驶人

眼中的障碍，就容易发怒。”郑翔说。

“路怒”背后教训惨痛

生命财产或遭损害

  近年来，因为“路怒症”导致的交通事故

屡见不鲜。

  数据显示，2012年1月到2015年4月底，全

国公安交管部门查处强行变更车道、强行超

车、违法抢行、强行违法占道行驶和不按规定

让行等“路怒”违法行为共计1.04亿起。根据公

安部官方数据，2013年导致事故起数8.02万

起，同比上升4.9%。2014年又上升2.4%，这个数

据在2015年1至4月份，再上升1.7%。

  这些数据背后，可能是一个又一个惨痛

的悲剧。

  2021年8月5日，G4京港澳高速公路湖南

岳阳段北往南1411km处，发生一起恶意别车

案件。司机宋某怀疑后方车辆想超车，气不过

便直接逼停后方车辆，造成3车追尾，2人当场

死亡。

  2021年10月3日，沪昆高速江西横峰段发

生一起交通事故。司机李某以110km/h的速

度在慢车道行驶，在距前方一辆大货车不足

20米时，突然加速超车，结果在向左穿插变道

时与左侧车道上一辆黑车发生剐蹭，造成两

车翻车，李某妻子因撞击猛烈致死。

  这些公开的因“路怒症”引发的交通事故

让家住北京市西城区的戴倩深感后怕。她没

有想到，自己也会碰到这个“情绪杀手”，也庆

幸躲过了一劫。

  今年4月中旬，戴倩前往外地出差，在发

车前1个小时用打车软件叫了一辆快车前往

车站。行驶一段后，一阵突然撞击和一个急刹

车，将戴倩整个人摔向前面，脸部撞在前排汽

车座椅上，耳机线都被拽断了。鼻子发酸，眼

冒金星，戴倩好久才缓过来。

  原来，戴倩所乘车辆的司机看到另一侧

车道车辆行进速度更快，为图速度，在没有打

转向灯和减速的情况下，直接打了方向盘变

道。而后方车辆在看到该车辆有加塞的动作

后，想一脚油门抢先通过，于是两辆车撞在了

一起。

  此时，快车司机不仅没有办法继续送戴

倩，而且两辆车相撞还造成该路段交通拥堵。

惊魂未定的戴倩为赶时间，匆忙下车在路边

又拦了一辆出租车，最后还是错过了列车发

车点。后来，她向打车软件客服反映情况，客

服回应称那位快车司机被交管部门处以罚

款，平台也退还了戴倩支付的车费。

根据后果进行处罚

轻则扣分重则刑拘

  因“路怒症”引发交通事故应当作何处

罚，其依据是什么？

  北京市律师协会交通管理与运输法律专

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

师魏镇胜称，“路怒症”在法律上并没有明确

的定义和概念。对于“路怒”行为可能涉及哪

些法律规定，要看行为产生的后果。

  记者查阅各地公示案例发现，对“路怒

症”情况的处罚轻则作罚款扣分处理，重则被

刑拘。

  今年8月的一天，在湖北省黄石市下陆区

谈山立交桥路段，司机吕某正常行驶时，一辆

小汽车突然从辅路右转驶出，导致两车差点

追尾。吕某遂心生不满，故意超车至对方车辆

前方，多次将对方别停，并向对方车辆做出侮

辱性动作。因驾车时有妨碍安全行车的行为，

吕某被罚款200元，扣2分。

  10月11日晚，在江苏省常熟市滨江区一

条马路上，司机马某正常行驶时被另一车辆

驾驶人朱某恶意逼停。原因是朱某驾车从辅

路行驶至主干道时，马某驾驶车辆直行没有

礼让，朱某一时怒气上头，做出逼停举动。最

终，朱某因涉嫌寻衅滋事被刑事拘留。

  11月3日上午，在京港澳高速公路湖南湘

潭段，司机虞某驾驶小汽车超车时，认为附近

一辆大客车未及时让道遂产生报复心理，连

续多次长时间别车，最后将客车别停在超车

道，招致大客车副驾驶林某对虞某进行殴打。

最终林某因故意殴打他人被处以罚款500元

的行政处罚，虞某则因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

公共安全被刑事拘留。

  对于“路怒症”可能招致的不同程度惩罚，

魏镇胜介绍说，如果驾驶者强行超车、并线、不

停鸣笛，这些行为违反的是道路交通安全法。

按照相应条文要求，要受到罚款、扣分等行

政处罚。

  第二个可

能触犯的法律是

治安管理处罚法。魏

镇胜说，“路怒症”升级，

双方车辆发生了剐蹭，或者

车撞了行人，或者两方下车后

发生了轻微肢体冲突，这种情况

都会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可能会

被罚款、警告或行政拘留。

  “严重的可能会违反刑法。”魏镇胜

指出，如果两方车辆相互别车，竞速追逐，

这种行为和醉驾是一个罪名——— 危险驾驶

罪。而如果发生的肢体冲突鉴定后达到轻伤

以上标准，就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如果在公

共场所，双方纠纷严重影响了交通，还可能会

构成寻衅滋事罪。

  “在实践处罚时，‘路怒症’不是减轻处罚

的情形，如果没有伴有吸毒、酒驾等情形，也

不是加重处罚的情形。也就是说，单纯的‘路

怒症’是否构成精神异常、是否减轻或增加其

法律责任，在我国法律中还没有相关规定，不

作为执法参考依据。”郑翔说。

加强心理调适教育

提高交通文明意识

  由于“路怒症”是一种情绪刺激下的外放

表现，专家认为对于“路怒症”的治理最重要

的还是司机个人要形成交通文明意识和规则

意识，外界则可以通过教育等其他方式辅助

司机文明安全驾驶。

  “比如，在驾照考试时设置理论考试，在理

论考试中增加更多的‘路怒症’警示类题目，让

司机从起步阶段就养成防‘路怒’的意识。还可

以在社区、路面上设置显著教育警示标语，潜

移默化影响人们的观念。”魏镇胜建议。

  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张柱庭则

提出，治理“路怒症”需要综合施策：加快交通

建设，从物理上彻底解决交通拥堵的问题；对

“路怒症”演变成违法行为造成后果的，要采

取严厉打击措施；加强对驾驶人员心理的调

适和教育，在驾驶证培训环节增加一些驾驶

心理的教育培训课程，从早期阶段进行干预。

  郑翔称，对于司机个人来说，如果遇到故

意加塞、别车，但没有造成交通事故，路上也

没有现场执法人员对其进行处罚的情况，可

以通过行车记录仪记录视频等证据向交通管

理部门举报。如果是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

患“路怒症”，乘客可以提醒司机稳定情绪，也

可以利用平台举报，让平台给予处罚。

  郑翔提到，法律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造

成道路交通事故的，他方无责任。所以遇到对

方因“路怒症”造成事故的，当事人要保持克

制，不要“以暴制暴”。否则，本来是受害方，却

转为责任方，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从目前被曝光的因“路怒

症”引发交通事故案例来看，公交车、重型车、

危化车等司机出现“路怒症”的情况较少。

  对此，张柱庭提出，公交车、重型车、危化

车等属于经营性车辆，之所以这种车辆的“路

怒症”问题较少，跟驾驶员的结构有关。

  “凡是这种经营性车辆的驾驶员，大部分

都是有单位进行管理的，国家各有关部门针

对这些经营性运输岗位，陆续提出了一些政

策和法律要求，近年来越发关注驾驶员的素

质和心理健康。从事经营性运输业务的单位

也积极贯彻相关政策，对员工开展了一些相

关的教育和培训工作。现在行业内大部分单

位、工会都会定期家访，从家属角度对驾驶员

心理状况进行调查了解，从而有效规制了驾驶

员的情绪问题。”张柱庭说，这对法治宣传进单

位工作如何进一步做好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文中秦雅 洪林 戴倩均为化名)

           漫画/高岳  

□ 本报记者  周宵鹏

□ 本报通讯员 丁 超

  墨绿色的水看上去无比黏稠，散发出难闻的腥臭味，几

条已经翻肚的鱼浮在水面。

  前不久，河北省保定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发现，市内一

公园人工湖受污染水域面积较大，排水口处受污染情况尤

为严重，初步调查为某公司排水异常导致。该院随即向相关

行政机关送达检察建议书，建议尽快修复受污染水体生态

功能，及时有效保障生态环境安全。

  公园水体污染仅凭一家之力无法解决，需要多家单位共

同参与。为此，发出检察建议的同时，保定市检察院组织相关

部门召开行政公益诉讼案件诉前圆桌会议，邀请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律师、法学专家听证发表意见。经过

讨论，会议通过了处理方案。

  圆桌会议召开次日，在保定市排水部门督办下，该公司

雨水排水沟恢复正常。同时，该市园林部门选取了有资质、

有经验的第三方水处理单位，相继对公园人工湖污染水体

进行应急治理和导排作业，公园水体生态环境得以治理

修复。

  这只是保定检察公益诉讼赋能群众品质生活的一个

缩影。

  为建设“品质为先、宜居宜业”的新保定，河北保定检察

机关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和“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持

续推进公益诉讼检察，办理了一批在全国有影响力和指导

意义的案件，获得了人民群众的一致好评。

  “检察监督机制有效运转，公益诉讼案件成功办理，让

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让法治环境不断向好，让品质生

活向我们靠近。”保定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庆品近日接受

《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聚焦重点领域案件

提升群众生活品质

  加强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及时解决环境受损问题；关

注食品药品安全，守护百姓健康生活；强化英烈和未成年人

权益保护，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

围，积极投身社会治理……近年来，保定各检察机关加大重

点领域公益诉讼案件办理力度，助力提升群众生活品质。

  “我们坚持把诉前实现维护公益目的作为最佳司法状

态，通过圆桌会议提前磋商，帮助多部门解决管理职责未衔

接到位或责任范围不明让执法陷入困境的问题，不需要到

法院起诉就解决问题，这样的公益治理效果既好又快。”保

定市检察院副检察长王秀英说。

  为规范药品经营质量管理，涿州市人民检察院发挥公益

诉讼检察职能，联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药店进行专项检

查，管好群众的药铺子；为保护古树名木的生态、经济、文化、

科研价值，易县、莲池区等多地检察机关扎实开展古树名木

保护专项行动；为提升河湖治理法治化、现代化水平，保定市

徐水区人民检察院加强巡查，为“河长+检察长”保驾护航。

  美好的生活环境离不开城市绿化。保定市竞秀区人民

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一些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在没有办

理树木砍伐许可证的情况下就将小区内树木砍伐。该院立

即受理此案件线索，并以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分别对竞秀区

某街道办事处和区住建局立案。

  根据检察机关的检察建议，保定市竞秀区住建局迅速

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排查，对其他正在改造中的老旧小区准备砍伐树木的行为及时叫停，

涉事街道办组织社区和个人依照相关规定对砍伐树木依程序办理了许可证。以此为鉴，

竞秀区相关部门还积极邀请检察机关授课，组织开展法律知识学习，促进依法行政。

  “老旧小区改造是党委政府为辖区群众办的实实在在的好事，检察机关有责任为

民心工程护航，在打造品质生活之城建设中积极引领社会法治意识，助推行政机关依

法履职，实现双赢多赢共赢。”保定市竞秀区检察院检察长陈伟说。

开展专项监督活动

守护群众公共利益

  大片林地裸露，烟尘肆意弥漫，修建在长城脚下的工厂使得这段长城的历史风

貌、环境风貌和周边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在实地踏查长城保护情况时，保定市易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赵宝德用无人机记

录下“明长城-紫荆关段”风貌被破坏的场景。经调查，一家石料加工厂未依法办理审

批手续，就将石料加工厂建设在该段长城文物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内，对古长城

遗迹及周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

  今年6月，保定市检察院对该公司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要求其停止侵害并对受损

生态进行修复，赔偿林地生态环境功能损失费用52.8万余元，支付与之等额的惩罚性

赔偿金52.8万余元，并在国家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等。

  前不久，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对检察机关全部诉讼请求予以支

持，判决随后生效。

  青山不再受损，草木不再蒙尘。如今，“明长城-紫荆关段”石料加工厂原址上，

8000余平方米的厂房及设备已被全部拆除，24400余平方米的空化林地正在修复。

  这是今年保定检察机关开展“长城保护”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中的一起案件。

专项活动共对全市200余处长城点段进行巡查，立案9件，督促责任单位和个人对受损

长城遗址进行修缮和保护。

  聚焦长城保护，投身文化建设；聚焦红色资源保护，匡正公序良俗；聚焦餐饮安

全，助力疫情防控……保定检察机关陆续开展了一系列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为维

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贡献了检察智慧和力量。

推进“等”外领域探索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2017年以来，李某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共计1290万余条，并伙同他人将其中1.9

万余条非法出售获利。2018年1月至2019年4月，李某利用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雇

佣电话客服批量、随机拨打骚扰电话，虚构或冒用收藏品公司推销商品，非法获利55

万余元。

  该如何对这样的行为进行严惩？

  经过多方调查取证，在对李某提起刑事诉讼之外，2020年7月，保定市检察院向保

定中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李某支付三倍惩罚性赔偿金共计166.3万

元；采取有效措施删除所有非法持有的公民个人信息数据；在国家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

歉。2020年12月，法院作出判决，支持了检察机关全部诉讼请求。目前判决已生效。

  “此案中，检察机关提出消费者个人信息领域惩罚性赔偿诉讼请求，‘让违法者痛

到不敢再犯’，对充分运用公益诉讼职能惩治和预防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损害公益行

为具有积极的引领、示范和指导作用。”保定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赵昊宏说。

  聚焦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保定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在加强

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的基础上，积极稳妥推进“等”外领域探索。

  小区内高空抛物、消防设施毁损、“飞线充电”、私搭乱建、二次供水等公共隐患问

题严重影响群众的安全感和生活质量，甚至威胁社会公共利益。

  对此，保定市徐水区检察院协调区住建局和城区办，走访辖区内40多家物业服务

企业，针对物业企业管理层面涉及的16项安全隐患问题逐项联合调查，固定相关证

据，全面了解业主关注度较高、反映强烈的物业企业管理问题。

  针对调查走访发现的问题，徐水区检察院加大对住建部门和物业服务企业的法治

宣传力度，及时启动行政公益诉讼线索立案程序，督促行政机关形成履职合力，切实消除

安全隐患，强化物业企业管理，保护小区居民人身和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此外，保定检察机关还建立了军地公益诉讼司法联动、借助专家外脑辅助办案、

与周边地市跨区域协作等工作机制，不断探索提升办案质效，托举人民群众对品质生

活的新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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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路上的“情绪杀手”怎么防

  ● “路怒症”通常指因

开车时交通堵塞或因不理

解其他司机的驾驶行为，从

而产生愤怒情绪。在这样的

情绪下，发作者可能会作出

胡乱变线、强行超车、闯黄

灯、骂脏话等行为，严重者

甚至可能会攻击其他车辆或

司机

  ● “路怒症”看上去是

一种心理问题，其背后既有

司机对个人情绪的控制力

因素，也可能受生活节奏、

路况压力等情况影响，其心

理本质还是对交通文明的

漠视

  ● 治理“路怒症”需要

综合施策：加快交通建设，

从物理上彻底解决交通拥

堵的问题；对“路怒症”演变

成违法行为造成后果的，要

采取严厉打击措施；加强对

驾驶人员心理的调适和教

育，在驾驶证培训环节增加

一些驾驶心理的教育培训

课程，从早期阶段进行干预

“路怒症”症状因果调查


